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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       2020 年 5月 25日

 

 

【编者按】山东法院紧紧依靠党委领导，结合自身实际，充

分发挥法院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中的推动、指引、规范、保

障作用，统筹整合多元化解纷资源，凝聚诉源治理合力，做到精

准对接、精准施策、精准分流，基本实现了纠纷源头治理、繁简

分流、轻重分离、快慢分道。现将其经验做法予以刊发，供各地

法院参考借鉴。 

 

山东法院切实“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”，加强诉源

治理，促进纠纷源头预防、排查预警、多元化解、实质解决。2019

年，立案前调解 22.4 万件，调解成功 6.3万件；速裁法官 593人，

速裁案件 15.7万件，速裁平均办案周期同比缩短 33 天。进京访、

赴省访分别同比下降 16.93%、7.09%，信访积案实现化解率 99.8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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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凝聚治理合力，设立目标精准对接 

加强协同配合，完善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

众参与、法治保障”的工作机制。一是明确目标，考核先导。山

东高院积极争取省委政法委支持，推动 18 家省直部门联合印发关

于进一步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，设立行业纠

纷非诉化解达到 60%以上的目标，把民商事案件万人起诉率纳入对

地方党委政府考核，形成非诉解纷合力。二是延伸触角，主动作

为。基层法院找准功能定位，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，积极

参与地方党委政府社会矛盾调处中心、基层调解网络等调解机构

组织，实现非诉解纷信息数据共享，建立互动机制，发挥人民法

庭在基层治理中作用，加强与基层政法单位、自治组织、调解组

织对接，参与“无讼”乡村（社区）建设，推动实现“小事不出

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。三是线上化解，数据贯通。加强

调解平台与网上立案平台、全流程办案系统的业务衔接，将调解

平台应用贯穿于分流、调解、确认、诉调对接全过程。 

二、找准治理源头，区分类型精准施策 

通过大数据分析，对全省法院收案增长情况进行深入研究，

区分传统增长点、新发增长点、人为“诉讼前置”等不同情况，

针对性采取措施。一是对持续增长的几类传统案件，加大诉前分

流、裁判指引力度。金融借款、民间借贷、买卖合同案件多年来

持续增长，已经积累了较为稳定的裁判规则及类案处理经验，多

元化解的基础较强，各地法院采取进一步发挥行业调解的作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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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联动工作机制等措施加强诉前分流。二是对数量和增幅不断

上涨的新增点，完善调解网络、加强分流引导。物业、信用卡、

追偿权等纠纷不断增长的实际情况，各地法院与行业协会、主管

部门沟通，宣传引导完善管理规则，推进源头预防减少纠纷，并

与当地基层组织协调，加强与涉诉较多的物业公司、银行沟通，

建议其通过自行催要、协商沟通、依靠基层组织、行业调解组织

调解等作为纠纷解决的基本方式。三是对人为“诉讼前置”现象，

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。基层法院针对实践中协议离婚房

产过户、存款股票继承、保险理赔、无争议购房合同解除与预告

登记解除等问题，有些主管部门要求凭法院生效文书才予办理的

问题，提出司法建议，及时解决诉讼前置、人为生案问题，有效

减少了这些领域的诉讼增量。 

三、整合治理平台，多措并举精准分流 

充分运用“分调裁审”信息化平台，实现诉调无缝对接、繁

简智能分案。一是抓好案件网上分流。发挥网上立案第一道关口

分流作用，实行软件甄别和专职分流员筛选相结合，实现由过去

的人工分案向以智能分案为主+人工分案为辅的转变，设立诉前分

流调解 20%，诉后速裁 40%、快审 40%、精审 20%的分案目标。二

是规范诉前调解程序。山东高院出台《关于民事诉前调解程序的

若干规定》，对婚姻家庭、交通事故等 13 类适宜调解的纠纷实行

调解前置，精准对接人民调解、行业调解、专业调解，引导当事

人选择柔性方式解决纠纷。对机动车交通事故、保险合同等 7 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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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纷在诉前调解阶段先予司法鉴定，利用鉴定结论促进当事人和

解、调解。2019 年，山东法院实行调解前置的离婚纠纷、机动车

交通事故纠纷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、借款合同纠纷、财产保险合

同纠纷收案数量同比分别下降 6.46%，11.81%，19.32%，52.38%，

27.29%。111 家法院实行鉴定前置，共诉前鉴定案件 30429 件。三

是大力推进调裁一体化。山东高院出台《关于民事速裁程序的若

干规定》《基层法院民商事案件办理流程》《要素式审判方式指引》

等多个文件，对速裁的方式、范围、期限、程序转换等予以明确。

山东法院普遍设置独立的速裁快审团队，每个基层法院建立 3 个

以上，全部集中到立案庭或诉讼服务中心，实行 1+2+X 的大团队

设置，1 名法官配 2 名法官助理，对接若干名调解员，推行“调裁

一体化”。目前，山东法院共特邀调解组织 1048 个，聘请特邀调

解员 4450名，各基层法院在立案庭或诉讼服务中心建立速裁团队

512 个，为先行开展调处化解工作、实现诉调对接提供了有力保障。 

  （据山东高院报送材料整理） 

 

 

编辑：邓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刘峥 

 

报：中央改革办秘书局，中央政法委法治局（司改办）、基层社会治理局 

本院院长、副院长、党组成员、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

发：本院各单位；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解放军军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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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
 


